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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

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1年8月2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令安先生召集主持，本次会议通知于2011年8月10日以专人递送、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，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。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，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：
一、以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公司201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》。
《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半年度报告》和《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二、以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《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》的议案。
《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三、以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的议案。
原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第九条内容为：“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，应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。
募集资金申请，是指使用部门或单位提出使用募集资金的报告，内容包括：申请用途、金额、款项提取或划拨的时间等。
凡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，均须由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并提出资金使用计划，报证券投资部，由董事会秘书及保荐代表签字后，报董事长审批。董事长审批后，由审计部监督按财务流程支付使用。公司应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公允性，防止募集资金被关联人占用或挪用，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关联人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。”

现将第九条内容修订为：“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，首先应严格履行合同审查程序，确保项目合同的公正、透明和定价公允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操控和滋生腐败行为。在付款环节也应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。
募集资金的使用申请，是指使用部门或单位提出使用募集资金的报告，内容包括：合同依据、特定用途、金额、款项提取或划拨的时间等。申请金额在200万元以内（含200万元）的，由公司总经理签字审批；申请金额在200—500万元以内（含500万元）的，由公司董事长签字审批；申请金额在1000万元以内（含1000万元）的，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并由总经理办公会半数以上成员签字审批，并通知保荐代表人；申请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，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凡涉及每一笔募集资金的支出，均须由相关经办人填写《付款申请单》，经部门领导签字后，报公司财务部门审核，由财务总监签字批准后办理付款手续。同时，募集资金的支付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，履行相应的使用审批手续。公司应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公允性，防止募集资金被关联人占用或挪用，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关联人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。”
《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。
四、以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《内幕交易防控工作业绩考评办法》的议案。
《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交易防控工作业绩考评办法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
五、以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《子公司管理制度》的议案。
《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
六、以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《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》的议案。
《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
七、以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《聘任彭志光为公司内审工作负责人》的议案。
同意聘任彭志光先生为公司内审工作负责人。
特此公告！
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8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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